琼台师范学院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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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学校工程项目验收工作，确保已完工项目符合施工要求，根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等政府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琼台师范学院基本建设管理办法》《琼台师范学院零星和应急维修工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竣工验收，是指由职能部门代表学校组织参与的对单项工程或全部工程竣工的验收。凡新建、扩建、改建（改造）和维修等基本建设项目，按批准的设计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建设完工并符合验收标准的，必须及时组织验收。
第三条 代建或代管项目、按规定需进行校外联合验收的项目以及政府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组织验收，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验收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四条 竣工验收工作由建设单位负责牵头组织，项目使用单位、后勤基建处、国有资产管理处、校工会、保卫处等校内部门配合完成,党政办（审计处）、纪检监察处负责监督。
第五条 建设资金不足5万元（不含）的工程项目验收，由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必有）、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必有）及使用单位（必有）、后勤基建处、国有资产管理处、保卫处组成三人（含）以上的验收小组，组长由项目负责人担任，负责项目验收工作的具体分工、协调和组织。
第六条 建设资金超过5万元（含）不足50万的工程项目验收，由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必有）、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必有）、使用单位（必有）、后勤基建处、国有资产处、校工会（教职工代表）（必有）、保卫处等不少于5人的验收小组，组长由项目负责人担任，负责项目验收工作的具体分工、协调和组织。
第七条 建设资金大于50万（含）的工程项目验收，可自行组织验收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验收。
自行组织验收的，应由项目负责人（必有）、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必有）、使用单位（必有）、校工会（教职工代表）（必有）、后勤基建处、国有资产处、保卫处及校外专家1—2人（必有）等不少于5人的验收小组，组长由校外专家担任。
委托采购代理机构进行验收的，项目负责人、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和使用单位相关人员应当对验收结果进行书面确认。
第八条 校内验收小组成员选派，由项目负责人在项目验收前一天通知相关单位，由相关单位随机指派，相关单位应在收到通知后半天内安排出具体参加人员。
第九条 需校外专家组成验收小组的，项目负责人需在验收前两天，提请国有资产管理处，在验收前安排专家。
第十条 委托采购代理机构进行验收的项目，建设单位应提请学校同意后，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委托采购代理机构进行验收，建设单位给予组织和配合。
第十一条 验收小组成员名单在项目完成验收前，应控制知悉范围，相关知情人应做好保密工作，在项目完成验收前，不得向第三人泄露验收小组人员名单。
第十二条 验收小组应认真负责，廉洁自律，严格按照验收程序，完成具体项目的验收工作，并对验收结果负责。
第三章 验收条件
第十三条 建设资金不足50万（不含）的项目，达到以下条件，可向建设单位申请验收：
工程全面完工，施工现场达到工完、料尽、场地清，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并准备好竣工验收资料。
第十四条 建设资金在50万（含）以上的项目，达到以下条件，可向建设单位申请验收：
1.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施工现场达到工完、料尽、场地清，并通过了自行验收后（自行验收由施工单位组织，可邀请我校项目负责人、现场技术人员、使用单位人员参加）； 
2.有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构配件、设备等的有效质检证明、进场试验报告等；
3.施工合同、工程量清单或施工图纸、施工单位承诺书等合同附件文件。
第四章 验收内容
	 第十五条 工程量和质的验收。根据工程量清单或合同约定，对施工完成的数量、使用的材质、达到的功能和观感质量进行验收。根据项目情况，可采取全面检查方式验收，也可以采取抽查方式进行。采取抽查方式时，抽查比例由验收小组根据项目情况确定，但一般不低于工程量的10%，且不少于3处。
	 第十六条 工程资料的验收。根据项目情况，比照本文第三章要求，对施工单位提交的工程资料进行全面审核验收。
第五章 验收程序
第十七条 工程完工，达到验收条件时，应按以下程序组织验收：
1.由施工单位准备好相关材料，向学校项目负责人提出验收申请；
2.学校项目负责人向建设单位领导汇报，同意后按本文第二章规定，组建验收小组；
3. 验收小组成员按本文第四章规定，召开验收小组会议，由学校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情况，核对项目资料，并根据项目实际，共同确定具体验收内容和办法。
4.验收小组现场验收，并出具项目竣工验收意见。
第十八条 验收小组各方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应当协商提出解决的方法，待意见一致后，再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九条 项目验收未获通过时，验收小组应提出明确的整改意见，施工单位按意见完成整改后，重新申请验收。验收未通过而产生费用的，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学校之前公布的文件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第二十一条 与工程项目有关的服务、货物验收，可参考本细则组织实施验收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后勤基建处负责解释。
